
峨征公告〔2025〕1号

峨眉山市人民政府
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实

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情况和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。

一、征地批准机关、批准文号、批准时间、批准用途

（一）批准机关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（二）批准文号

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峨眉山市 2024 年第 1 批次建设用地的

批复（川府土〔2025〕46 号）

（三）批准时间

2025 年 1 月 17 日

（四）批准用途

峨眉山市 2024 年第 1 批次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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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位置、面积

该批次建设用地涉及绥山镇安川村 3、4、5 组，仙塘村 8 组

和万福村 4 组，龙池镇苦蒿坪村 1 组，南山村 5、6、7、8 组和

幺店村 1 组共 13.1624 公顷，涉及集体农用地 12.8331 公顷（其

中:非永久基本农田耕地 11.0110 公顷，园地 0.5468 公顷，林地

0.1721 公顷，其他农用地 1.1032 公顷）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三、征地补偿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
按照《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峨眉山市征收农用地

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(峨府函〔2023〕47 号)规定执行。

该批次涉及的绥山镇安川村、仙塘村和万福村属于峨眉山市

第Ⅰ区片(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 53100 元/亩),征收农用地补偿

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53100 元/亩计算，征收农用地以外的

其他集体土地补偿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0.5 倍（即 26550

元/亩）计算，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

助费组成，构成比例为 3∶7。

该批次涉及的龙池镇苦蒿坪村、南山村和幺店村属于峨眉山

市第Ⅲ区片(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 47400 元/亩),征收农用地补

偿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47400 元/亩计算，征收农用地以外

的其他集体土地补偿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0.5 倍（即

23700 元/亩）计算，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、

安置补助费组成，构成比例为 3∶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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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(州)征地青苗和地上附

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》(川府函〔2020〕217 号)和《峨眉山市农

村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(峨眉山市人民政府

令第 13 号)规定，按实调查登记、公告、补偿。

四、公告方式、时间

本公告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镇、村、组进行张贴公告，公

告时间为 30 日。

五、其他告知事项

（一）被征收土地人员安置、征地补偿登记等其他工作按相

关要求办理。

（二）被征收土地的相关权益人对该批复不服的，应当自公

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四川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峨眉山市2024年第 1批次建设用地征地情况明细表

2.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峨眉山市 2024 年第 1 批次建设用地

的批复

峨眉山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2 月 28 日



附件 1

峨眉山市2024 年第 1批次建设用地征地情况明细表
单位：公顷

被征地单位名称
总面积

农用地
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

镇 村 组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

龙池

苦蒿坪 1 0.3719 0.3377 0.1779 0.0316 0.1282 0.0318 0.0024

南山

5 0.6826 0.6387 0.5301 0.0005 0.1081 0.0439

6 0.8731 0.8731 0.5419 0.1136 0.2176

7 0.5983 0.5983 0.3894 0.0068 0.2021

8 1.7442 1.7442 1.4469 0.2973

幺店 1 0.2003 0.2003 0.1264 0.0739

绥山

安川

3 6.0878 5.8366 5.3948 0.2485 0.1365 0.0568 0.2512

4 1.0271 1.0271 1.0129 0.0142

5 0.8883 0.8883 0.8840 0.0043

万福 4 0.0643 0.0643 0.0608 0.0035

仙塘 8 0.6245 0.6245 0.6238 0.0007

合计 13.1624 12.8331 11.0110 0.5468 0.1721 1.1032 0.3269 0.0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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